中共扬州大学委员会文件
扬大委〔2016〕8号
关于全校管理人员办公用房清理整改的通知

各学院党委、行政，校党政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精神，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对管理人员办公用房（以下简称“办公用房”）进行清理整改腾退（以下简称“清理整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校成立清理整改办公用房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姚冠新  焦新安 

副组长：刘延庆  刘祖汉  洪  涛

组  员：周建超  缪昌武  陈亚平  蔡宝刚  陆伟刚

耿一平  李俊龙  李宜祥  周骥平

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落实学校办公用房清理整改总体工作，研究处理清理整改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国资处。

领导小组下设清理整改办公用房工作推进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和清理整改办公用房督察工作组（以下简称“督察组”）。

工作组具体负责落实推进全校清理整改办公用房工作，对清理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报领导小组审定。人员组成如下：

组长：刘祖汉  洪  涛

组员：周建超  缪昌武  陆伟刚  耿一平  李宜祥  周骥平

督察组具体负责对全校各单位清理整改办公用房工作进度及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对清理整改工作落实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报领导小组审定。人员组成如下：

组长：刘延庆

组员：陈亚平  蔡宝刚  李俊龙  林建群

二、办公用房清理整改范围及依据

（一）清理整改范围

全校各单位的管理人员办公用房，包括党群部门、行政部门、学院（部）、科研机构、直属单位。管理人员包括上述单位所有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含专职辅导员）。

（二）清理整改依据

根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我校属省级机关直属事业单位，执行省级机关工作人员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各单位调整后的办公用房室内面积（“一门关”使用面积）必须符合此规定。

为更好地落实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的规定，经学校研究，明确以下几点：

1．全校正处职干部原则上一人一间（使用面积不得超过18㎡），其他处级干部（含正、副调研员）原则上二人一间（人均使用面积不得超过12㎡）；其他人员视房间大小安排（原则上人均使用面积不得超过9㎡）。

经学校批准的长期聘用（聘用期一年及以上）全日制工作的管理人员按此规定执行，在核算人均办公用房使用面积时，计入核算基数；其他经学校批准的聘用的管理人员可安排办公位，在核算人均办公用房使用面积时，一律不计入核算基数。

2．全校各级领导干部除学校安排一处办公室外，不得以其他任何名义安排办公室或专用工作室。

3．全校各单位办公服务用房（包括会议室、接待室、档案室、图书资料室、机要保密室、文印室、储藏室等）按实际工作需要安排，由各单位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学校审核批准后配置。集中办公楼宇的会议室、接待室全部共用；实行物业管理的楼宇，由物业托管单位统一管理，部门、单位预约使用；其他及分散办公部门所在楼宇内会议室、接待室，也要采用一定方式进行共用，以提高房产资源共享度。

4．各单位清理整改办公用房应以柔性调整为主，原则上不允许对现有办公用房进行重新改造装修，主要通过内部办公场所及人员调整的方式解决。因无法调整，确需进行少量改造的，经报批后实施。除党群部门、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确定的部分直属单位外，原则上改造费用自理。

5．党群部门、行政部门、直属单位腾出的办公用房由学校收回、统一调配；学院（部）、科研机构腾出的用房，经申请批准后，优先满足教学、科研用房需求，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挪作其他用途。

三、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实施步骤

（一）制订方案（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3月6日）

各单位按本通知要求进行本单位办公用房全面清理整改工作，提出整改方案，形成书面报告（格式见附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审核认定（2016年3月7日至3月11日）

工作组对各单位报送的清理整改方案进行审核，依据有关政策和工作需要，提出意见并形成全校行政办公用房清理整改方案。提交学校清理办公用房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和学校批准。

（三）整改落实（2016年3月12日至6月12日）

全校办公用房清理整改方案经学校批准后实施。

（四）校内公示（2016年3月12日至6月17日）

全校各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方案实施完成后在校内进行公示5天，接受师生员工监督。

（五）检查监督（2016年2月26日至6月12日）

督察组到各单位现场指导、检查整改落实情况，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四、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此次清理办公用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政一把手作为清理整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将本单位清理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全校各单位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牵头，指定专人负责具体落实，于2016年3月4日下班前将名单报国有资产管理处。

（二）积极进行整改。各单位要迅速行动，领导要率先垂范，带头落实清理整改工作，要严格按照要求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留死角、不抱侥幸心理，全面彻底地完成清理整改工作。

（三）严肃工作纪律。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自改，对不如实上报、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任务的，要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责任。

（四）强化监督检查。学校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强化监督检查，建立有效监管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办公用房超标问题。

附件：办公用房清理整改一览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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